陆河县农村转移人口“三权保障”指导
意见（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有效建立进城落户的农村转移人口依法保障农村“三权”的制度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关于印发〈陆河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指导意见〉的通知》《关于印发〈陆河县农村宅基地资格权认定及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和制度办法的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指导意见。
第二条 本指导意见的农村转移人口是指在本县行政区域内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且已在本县城镇落户的人员。
第三条  本指导意见所称“三权保障”是指：农村人口户口迁移城镇后，原享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资格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依法保持不变。
第四条  本指导意见适用于本县行政区域落实农村转移人口“三权保障”工作。

第二章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

第五条  以农村土地二轮承包为基础，农村转移人口与农村人口按照同等条件统一落实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政策。提倡“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避免承包地的频繁变动。
承包期内，承包农户进城落户的，引导支持其按照自愿有偿原则依法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也可以鼓励其流转土地经营权。
因家庭成员全部死亡而导致承包方消亡的，发包方应当依法收回承包地，另行发包。通过家庭承包取得土地承包权的，承包方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
对转移人口因土地权属纠纷尚未确权的承包地，在权属纠纷解决后应及时予以确权登记颁证。
第六条  对全家或部分家庭成员迁入城镇转为城镇户口的，原享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持不变。集体经济组织不得以民主协商少数服从多数等理由非法剥夺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七条  农村转移人口同等享有放活承包地经营权的各项政策。可以通过土地流转、入股等方式获取土地收益，可以通过“土地托管服务”委托经营，同等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融资贷款、农业政策保险等金融保险政策。

第三章　宅基地使用权（资格权）和地上房屋所有权保障

第八条  对全家或部分家庭成员迁入城镇转为城镇户口的，原享有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资格权）和地上房屋所有权不变。集体经济组织不得以民主协商少数服从多数等理由非法剥夺其宅基地使用权和地上房屋所有权。宅基地不能继承，宅基地上房屋可以依法继承，因房地无法分离，继承人继承房屋取得房屋所有权后，可以依法使用宅基地。
第九条  宅基地资格权认定，父母双方都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其所生的子女,自然享有本集体经济组织宅基地资格权；父母一方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宅基地资格权，其所生的子女,需经子女本人申请选择随父或随母。

第四章　集体收益分配权保障

第十条  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让农村转移人口对集体资产状况心中有数。
[bookmark: _GoBack]各集体经济组织应对农村集体的资源性资产、经营性资产、公益性资产进行全面清查，核实资产总额、经营性资产及经营情况、集体资源性资产、公益性资产数量及利用情况等，并对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结果进行公示。
第十一条  落实成员认定，对因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户籍关系从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村迁入城镇的原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认定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界定工作中，保持农村转移人口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不变，不能以集体内部协商少数服从多数为由非法取消农村转移人口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第十二条  通过折股量化，落实农村转移人口对集体资产的拥有权。
将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折股或按照份额量化到每一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农村转移人口享有同等权利。
第十三条  通过颁发股权（或份额）证书，确认农村转移人口对集体资产的拥有权和收益分配权。
在折股量化的基础上，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颁发股权（或份额）证书，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按照股权份额获得集体经济收益分红，股权管理提倡实行不随人口增减变动而调整的方式。农村转移人口享有同等权利。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十四条  加强领导。各镇和县相关部门应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各司其职，加强指导，强化服务，切实履行管理职能，认真做好“三权”确权与变更登记工作，构建协同推进机制。
第十五条  宣传发动。各镇和县相关部门要结合工作实际，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农村转移人口“三权保障”工作的宣传力度，积极引导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有序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
第十六条  加强监督管理。定期开展监督检查，将农村转移人口“三权保障”纳入监督检查内容，发现问题及时查处，保障农村转移人口利益不受侵害。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指导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如本指导意见与上级最新文件规定不符，以上级最新文件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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